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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第4版)》于2002年被评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6年被评为北
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为适应国际法新发展的需要，我们对2008年版教材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在保持2008年版的指导思想和包括课堂讨论案例与图文并茂的框架基础上，除更新相关法律
信息外，增补了国际法的普遍性、不干涉内政、领土完整、救济性自决、域外庇护、国家元首豁免、
混合性刑事法庭的内容和相关国际判例与实践，主要修改了国际法的特征、国家管辖权、国家豁免、
外交保护、国际人权标准的实施机制、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职权及关系、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与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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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国家债务　　1.国家债务的定义和种类　　国家债务是指一个被继承国按照国际法而对另
一国、某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负的任何财政义务。
　　按不同的标准，国家债务可作如下区分：　　（1）按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可分为内债和外债
。
内债是国家欠内国债权人之债；外债是国家欠外国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债务和欠外国私人（自然人或法
人）的债务。
　　（2）按债的使用范围可分为国债、地方化债务和地方债务。
国债是以国家名义所借并用于全国的债务，也称公共债务；地方化债务是以国家名义所借但用于国家
领土某一部分的债务；地方债务是由地方当局所借并用于该地区的债务。
　　（3）按债的性质可分为善意之债和恶意之债。
善债是具有正当用途的合法之债；恶债是具有与国家及其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用途或违背国际法基
本原则而承担的债务，如征服债务、战争债务。
　　按照国际法，国家对其国民拥有属人优越权，因此，内债属于其内政，国家可以自由处置。
而国家所欠外国私人之债，属于国内私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除非因该国侵害外国私人债权而引起该
国国家责任，外国私人之本国行使外交保护权，否则不发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可按照国内
法加以处理。
地方债务非国家所借，国家亦对此不承担责任。
至于恶债，因其不正当之用途及违反国际法之性质，当然不在国家继承范围之列，“恶债不予继承”
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所以，在上述各类债务中，可以成为国家继承对象的只有国家以其名义向外围国家、国际组织或其他
国际法主体所负的合法国债与地方化债务。
　　2.国家债务继承的一般规则　　国家债务继承是指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转属继承国。
它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
因领土变更的情况不同，处理规则也不同：　　（1）在一国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或一国的一部
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出去而组成一个新国家或与另一国合并的情况下，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转属继承
国的问题，应依双方协议解决；若无协议，则应按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
财产、权利与该项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
　　（2）被继承国解体而其领土分裂为数国时，由于存在数个继承国，所以除被继承国与各继承国
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在各继承国之间按公平比例转属。
　　（3）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成一个继承国时，根据债务随财产一并转移的规则，被继承国的
国家债务应转属继承国。
　　（4）对于新独立国家应否承担前宗主国或殖民国家的债务问题，根据促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
展和减轻或免除其债务负担的原则处理。
依“白板主义”，被继承国的债务，一般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并不排除有关双方以协议解决，只
要此种协议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不损害新国家的经济发展。
　　此外，国家继承还包括国家档案的继承、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继承、国家既得权的继承、国家责
任的继承以及居民国籍的继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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